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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 

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
湯 李 燕 屏 女 士  

 

李 女 士 ：  

非核心前線職務文職化 

 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一 月 五 日 來 信 收 悉 。  

  文 職 化 確 實 是 紀 律 部 隊 為 確 保 能 盡 量 善 用 公 帑 而 採

取 的 其 中 一 項 常 設 措 施 。 一 般 來 說 ， 所 有 部 門 首 長 均 有 權 力

和 責 任 確 保 轄 下 部 門 的 人 手 組 合 （ 在 職 系 、 職 級 、 人 數 等 方

面 ） 是 最 適 當 的 。 以 紀 律 部 隊 來 說 ， 某 職 位 應 由 紀 律 人 員 還

是 文 職 人 員 填 補 ， 是 部 門 管 方 在 開 設 該 職 位 時 須 研 究 的 其 中

一 項 因 素 。 這 種 研 究 是 持 續 進 行 的 ， 因 為 隨情 況 轉 變 ， 例

如 新 科 技 面 世 ， 紀 律 人 員 職 位 或 可 由 文 職 人 員 職 位 取 代 。  

  基 於 上 述 理 由 ， 紀 律 部 隊 實 行 文 職 化 已 有 相 當 時

日 。 事 實 上 ， 隨政 府 在 過 去 數 年 致 力 控 制 經 營 開 支 ， 紀 律

部 隊 已 積 極 研 究 節 省 開 支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文 職 化 等 人 力 資 源 措

施 。 舉 例 來 說 ， 在 過 去 數 年 ， 警 務 處 轄 下 無 犯 罪 紀 錄 證 明 書

辦 事 處 ， 和 部 份 在 膳 食 、 體 育 及 康 樂 組 的 職 位 ， 以 及 入 境 事

務 處 轄 下 簽 證 管 制 科 處 理 有 關 簽 證 查 詢 的 職 位 ， 已 因 此 改 由

文 職 人 員 出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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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除 上 述 的 一 般 做 法 外 ， 保 安 局 局 長 於 今 年 較 早 時 委

託 顧 問 協 助 警 務 處 、 消 防 處 、 懲 教 署 、 入 境 事 務 處 和 海 關 研

究 文 職 化 的 可 行 性 。 在 進 行 研 究 時 ， 部 門 管 方 和 員 方 均 有 參

與 。 相 信 委 員 亦 記 得 ，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在

二 零 零 四 年 六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會 議 上 曾 詳 細 討 論 該 項 研 究 。 有

關 詳 情 ， 委 員 可 參 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向 該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文

件 （ 立 法 會 CB(1)2118 /03 -04 (04 ) 號 文 件 ） 和 該 事 務 委 員 會 在

六 月 二 十 一 日 所 舉 行 會 議 的 記 錄 。  

 

 

 

 保 安 局 局 長  

 （ 祝 彭 婉 儀 代 行 ）  

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 


